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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修法重點（1／6） 

一、明定府一層主持之會議紀錄應於３個工作天內簽出機關（稽核要點§３） 

  

  如需先會辦、與上級或二級機關間之陳核 

    比照會辦時效管制（外會３日） 

 

 府一層主持之會議紀錄，統一採「以稿代簽」或「簽稿併陳」

方式辦理，不採「先簽後稿」  爭取時效 

 



106年度修法重點（2／6） 
錯誤案例 1：106/9/5召開會議 

 9/12（第5.5個工作天）簽出機關首長室 

9/20 市長決行 

 10/2（簽收後第8個工作天）始創稿 

106/10/3發出會議紀錄 

先簽部分 

不符合會議紀錄時效管制精神！ 

（先簽後稿，後稿延誤） 

後稿部分 



106年度修法重點（3／6） 

錯誤案例2：106/8/17召開會議 

先簽部分 

（先簽後稿，後稿延誤） 

 8/25（第5.5個工作天）簽出機關首長室 

後稿部分 

 即時創稿，惟內部簽核時間（7個工作天）過長 

106/9/14發出會議紀錄 

不符合會議紀錄時效管制精神！ 

（7個工作天） 



外會（跨機關會辦） 內會 

修法前 ２天 １天 

修法後 ３天 １天 

106年度修法重點（4／6） 

三、增訂因不可抗力原因以致公文系統無法使用之時效計算方式 

  （稽核要點§６） 

  

 

 扣除原則：提出佐證資料 

    待修復時間 ＜半日   不予扣除 

  半日 ≤    待修復時間 ＜ 1 日           扣除半日 
 

二、修正會辦時效管制（稽核要點§3） 

 

  

 放寬 



106年度修法重點（5／6） 

四、限期公文之管制（稽核要點§12） 

  

 

 ★ 【原則一】限期公文未完成來文應辦事項前，不得結案。 

範例 

 

 

 

 

 

 

 

 

 

• 限期公文請於主旨敘明
回復日期 

• 限辦日期：106.10.31 
• 未函送相關資料前，不

得存查。 

公文評比係以「逾期比率」
為評比指標，以限期公文
管制，不影響公文評比。 



106年度修法重點（6／6） 

 ★ 【原則二】來函要求調查、研提計畫之案件，經機關首長核定預計完成期
日，依核准期限比照限期公文管制。 

範例 
 

 

 

 

 

 

 

 

 

 

 比照限期公文管制 

經長官核定預計完成日期 

應由機關首長核定 



106年度公文檢核經驗分享 



106年度公文檢核執行結果 

 檢核對象：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和平區公所除外） 

       ，計28個區公所。 

 檢核期間：106/06/20－09/14 

 抽查件數：          缺失態樣： 

 「事先提供」抽檢文號 

（計55件）＋ 

「現場抽檢」隨機卷宗 

（約20件） 

 →各區公所合計抽樣約75件 

 

正副本登

錄錯誤, 

2.43% 

限辦日期

登錄錯誤, 

15.31% 

未以原文

號函復, 

28.30% 

免備文未

簽註回復

時間方式, 

53.01% 

其他, 

0.95% 



106年度公文檢核缺失態樣 

【收文登錄】 【簽辦階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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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公文檢核各區公所缺失概況 



106年度公文檢核各區公所缺失概況 



常見錯誤態樣－限辦日期登錄錯誤 

 「收文登錄」階段缺失態樣明顯集中在「限辦
日期登錄錯誤」，占本次公文檢核抽查缺失比重
的一成五（15.31％），其中更占收文登錄階段
缺失態樣的八成五（85.16％）。 
 

 經實地檢核統計，各區公所平均抽查到５件
「限辦日期登錄錯誤」缺失，由於限辦日期如登
錄錯誤，將使系統無法對應應有的辦理期限，影
響後續公文時效的正確性，請研考人員務必加強
注意。 



 常見錯誤案例：未登錄限期公文，系統預設為一般公文 

未正確登錄限期公文〃 
將使系統無法對應應有的辦理期限〃
本案即因此導致不當縮短辦理時效！ 

收文 

正確限期 錯誤限期 

錯誤案例 



 常見錯誤案例：限辦日期登錄錯誤，可能導致公文實為逾期 

限期公文如登錄錯誤〃 
將使系統無法對應正確的辦理期限〃
本案則可能因此導致公文逾期！ 

正確限期 

錯誤限期 

錯誤案例 



 範例：限辦日期可依雙方協調，檢附佐證資料後，更改限期 

正確做法 

１、原始限期 
２、雙方協調更改限期 

３、根據佐證資料更改限期 



↑ 北區區公所105/12/19~25 抽核紀錄表 

優秀做法：北區區公所每
週定期辦理登記桌公文登
錄檢核〃包括公文性質、
分文時效等檢核項目〃有
效提升公文登錄之正確
性〃平時落實自主管制亦
如實反映於本次公文檢
核〃北區區公所僅抽查到
２件缺失〃可供各機關參
考學習。 



常見錯誤態樣－不當存查 

  「公文簽辦」階段缺失態樣則集中於「不
當存查」，占本次公文檢核抽查缺失比重的八
成（81.31％），包括未以原文號函復（28.30
％）、免備文案件未於歸檔意見簽註回復時間
方式（53.01％）等錯誤態樣，茲分述如後。 



常見錯誤態樣－未以原文號函復 

 「未以原文號函復」占本次公文檢核抽查缺失
比重近三成（28.30％）。 
 

 來文如有應函復事項，請以原文號函復，不得
逕行存查、先存後辦或另案函復，規避時效管
制。 
 

 經實地檢核統計，各區公所於該缺失態樣中 
，「逕行存查」為最大宗（67.21％），其次為
「另案函復」（21.72％），最後則是「先存後
辦」（11.06％）。 



 常見錯誤案例：來函調查、查填或回報勘查、訪視結果 

↓來函請求回傳訪視結果〃應於訪視後以原文號函復〃不宜先行存查、另案函復。 

「先存後辦」 
將脫離公文時效管制！ 
請俟訪視完成後〃 
以原文號函復！ 

錯誤案例 正確做法 



 常見錯誤案例：來函調查、查填或回報勘查、訪視結果 

↓來函請求清查填報報表〃應於清查後以原文號函復〃不宜先行存查、另案函復。 

「另案函復」 
將脫離公文「以案管制」管制 

請俟清查完成後〃 
以原文號函復！ 

錯誤案例 



另案函復即脫離公文
「以案管制」原則！ 

↑來文有應函復事項〃應以原文號函復〃不宜請業務承辦逕行函復。 

 常見錯誤案例：請業務承辦逕行回復 

正確做法： 
１、視各機關分文原則〃可否改由業務單位收文 
２、如仍由原收文單位辦理〃請於彙整資料後〃以原文號函復 



常見錯誤態樣－免備文未簽註回復時間方式 

 「免備文未簽註回復時間方式」占本次公文檢
核抽查缺失比重逾五成（53.01％）。 
 
 來文如屬限期應回復公文，請於擬辦或歸檔意
見簽註回復時間及方式，再予存查。 
 
 經實地檢核統計，各區公所普遍表現不佳，平
均抽查到16件缺失，除請研考人員爾後加強宣
導，並請增進對該缺失態樣的抽查比重。 



 免備文簽註回復時間方式正確做法 

2 或於歸檔意見註明 

紙本公文： 
於空白處簽註 



↑ 秘書室主任於批核電子公文時以便條紙提醒同仁「歸檔時請註明回復日期」 

↓ 社會課課長於批核意見批示「歸檔時請註明已傳送日期」 

優秀做法：神岡區公所課室主管重視公文管考、協助
提醒同仁實有裨益〃可供各機關參考學習。 



免備文應併同檢附回復內
容〃始得存查歸檔！ 

 免備文新增併同檢附回復內容規定 



公文減章 



本府兩階段試辦情形 



減章成效顯著之項目 
特性1： 
公文量大效果明顯 

申 

申 

申 

申 

特性2：單純性案件效果直接（含部份照例准駁之人民申請項目） 



檢討與建議 

  建議可擇定部分人民申請案件推動「公文
減章」，同時檢討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表有無
時效縮短之必要，以提升為民服務效率。 



各項管考業務聯絡窗口 

管考業務 業務單位 聯絡人 市府分機 

一般公文（機關） 研考會管考組 劉佩琳 #21309 

一般公文（公所） 研考會管考組 葉姿君 #21302 

人民申請案件 研考會服務組 謝明靜 #21402 

人民陳情案件 研考會服務組 楊心怡 #21408 

市長室列管案件 市長室 孫美蘭 #10121 



謝謝聆聽 


